
【裁判字號】103,選易,3

【裁判日期】1040715

【裁判案由】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裁判全文】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選易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榮宗

選任辯護人　劉　楷律師

　　　　　　林明信律師

　　　　　　葉慶人律師

被　　　告　郭春成

選任辯護人　邱清銜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03 年度選偵字第43號）及移送併辦（103 年度選偵字第54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榮宗共同預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七條第一項之行求

賄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褫奪公權貳年。

郭春成共同預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七條第一項之行求

賄賂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褫奪公權貳年。

   事  實

一、緣郭榮宗、歐炳辰（時任觀音鄉鄉長）、吳宗憲（時任桃園

   縣議員）及廖薛文（時任觀音鄉民代表）等4 人均登記參選

   103 年度桃園市觀音區市議員（按桃園縣於民國103 年12月

   25日正式改制升格為桃園市，觀音鄉則改制為觀音區，觀音

   區本次應選市議員2 人，而選舉結果該區各候選人得票數分

   別為，歐炳辰：11,347票，郭榮宗：11,424票，吳宗憲：9,

   161 票，廖薛文：1,087 票），而桃園縣觀音鄉傳統向來分

   為三大區域，有觀音區（有9 村) 、新坡區（有9 村) 及草

   漯區( 原有5 村，改制後為6 里) ，亦與桃園縣政府警察局

   大園分局觀音分駐所、新坡派出所、草漯派出所三所轄區範

   圍相同，又觀音區選民大多為客家籍、草漯區選民則多為閩

   南籍、新坡區選民則閩、客籍約各半。黃茂實（前觀音鄉鄉

   長、觀音鄉縣議員，曾因賄選案件入監執行) 、歐炳辰、廖

   薛文均屬觀音區之代表，而吳宗憲、郭榮宗則屬草漯區代表

   ，郭春成（前桃園縣議員，亦曾競選觀音鄉長）亦屬草漯區

   之代表，而與郭榮宗熟識。又郭春成與黃茂實交情甚深，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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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黃茂實大哥黃謀文極為熟識，而黃茂實前於99年間參選觀

   音鄉長，廖薛文有大力支持，且廖薛文之政治屬性較接近黃

   茂實，本次市議員選舉若黃茂實派系有派廖薛文出面參選，

   對同屬觀音區之歐炳辰選情衝擊較大。

二、郭榮宗亦知悉觀音鄉上開選情背景，於103 年6 月1 、2 日

   間晚間某時( 按當時尚未登記參選，依中央選委會規定受理

   候選人登記日期為103 年9 月1 日至9 月5 日) 為求瓜分同

   選區其他參選人之票源，以達其順利當選市議員之目的，竟

   於同年6 月間某日晚上11時許至郭春成（按郭春成於103 年

   5 月31日自大陸返回臺灣，其與郭榮宗同為草漯區郭姓宗親

   ) 位在桃園縣觀音鄉○○○路000 號1 樓（現改制為桃園市

   觀音區○○○路000 號1 樓，以下沿用舊稱）住處客廳內，

   與郭春成聊及本次觀音鄉市議員之選舉情勢，期間二人並聊

   及選舉市議員所需經費，郭春成詢問郭榮宗之妻（即時任縣

   議員郭蔡美英) 前次參選縣議員花費為何，郭榮宗表示約新

   臺幣（下同) 300 萬元，另郭榮宗並提及觀音鄉，本次市議

   員參選，伊與歐炳辰，吳宗憲三人一定會出來選，坊間有風

   聲表示黃茂實派系之廖薛文（時任觀音鄉鄉民代表、屬觀音

   地區) 可能會出面參選本次市議員選舉，遂要求郭春成幫忙

   向黃茂實勸說希冀黃茂實能支持廖薛文出面參選，郭春成聞

   言即表示，不知黃茂實是否會同意？郭榮宗竟基於對於具有

   候選人資格之人，行求賄賂而約其為一定之競選活動之犯意

   ，向郭春成表示，如果黃茂實可以推派出廖薛文來選，伊願

   意拿出300 萬元，並表示其中100 萬元給黃茂實作為勸說廖

   薛文參選之代價，因黃茂實人在監、經濟不好，又無收入，

   另外100 萬元則給出來參選之廖薛文為代價，剩餘100 萬元

   則給郭春成作為報酬，希冀以200 萬元之代價行求黃茂實勸

   說支持廖薛文，並促使廖薛文依黃茂實指示參選本屆桃園市

   觀音區市議員選舉。郭春成聽聞上言，亦基於上開同一犯意

   而應允之，並承諾會向黃茂實探詢並傳達上情。

三、郭榮宗與郭春成之上開謀議既定，郭榮宗及郭春成乃共同基

   於對於具有候選人資格之人，行求賄賂而約其為一定之競選

   活動之犯意聯絡，由郭春成於103 年6 月14日（即星期六)

   晚間，駕駛車輛搭載自法務部矯正署花蓮自強外役監獄（下

   稱花蓮自強外役監）放假返家之黃茂實（前因2 次賄選案經

   法院各判決處有期徒刑刑3 年9 月、禠奪公權2 年；有期徒

   刑5 年、禠奪公權2 年，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8 年8 月，

   案發當時在花蓮自強外役監服刑中，按在外役監服刑之受刑

   人每3 月可休假3 天，黃茂實於同年6 月14日【即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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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16日【即星期一】放探視假）外出，在郭春成駕車期間，

   遂向黃茂實告知上開郭榮宗所開條件等事，其並向黃茂實告

   知，如能推出黃茂實派系之廖薛文出面參選觀音區市議員，

   郭榮宗願出300 萬元，其中100 萬元是要給黃茂實，另外10

   0 萬則給與出馬參選觀音區市議員之廖薛文，剩餘100 萬元

   則由其分得等語，黃茂實聞言，沈默甚久，未立即答允，後

   僅表示其再問看看等語，嗣黃謀文（即黃茂實之兄，住黃茂

   實觀音住處隔壁)、 黃茂實、徐金鳳、黃遠賢（即黃謀文兒

   子) 、黃遠權（即黃茂實之子) 等人於同年月15日（即星期

   日) 中午，在桃園縣蘆竹市（現改制為桃園市蘆竹區，以下

   沿用舊稱）竹圍漁港之旋轉餐廳，宴請黃遠權之女友及其父

   母，現場除黃謀文、黃茂實親屬、家人外，僅有郭春成一外

   人受邀前往，席間郭春成即再次詢問黃茂實昨日之事（即郭

   榮宗欲出資300 萬元) 考慮如何？黃茂實則回應：再說，反

   正還那麼久等語，席間雙方即未再繼續討論此事，嗣黃茂實

   休假結束即於同年月16日返回花蓮自強外役監。而郭春成於

   同年6 月間某日，駕車行經郭榮宗住處前，郭榮宗見之即招

   手將郭春成攔下，郭春成望之亦知悉郭榮宗要問何事，隨即

   停車並搖下車窗向郭榮宗表示黃茂實尚未同意，郭榮宗知悉

   即表示沒關係等語。

四、嗣郭春成仍未放棄遊說黃茂實上開之事，故其藉由與不知情

   之黃謀境（時任白玉村村長) 及不知情之黃遠賢（黃茂實之

   姪，黃謀文之子) 於103 年8 月17、18日間某時共商欲前往

   花蓮自強外役監獄探視黃茂實之機會，由黃謀境電知郭榮宗

   此事，並由郭榮宗負責安排特別接見（按黃茂實於同年月18

   日方接見其女黃美莉) ，並由黃謀境女兒以網路訂購機票，

   後郭春成、黃謀境及黃遠賢等3 人遂於同年月19日上午，自

   臺北市松山機場搭乘飛機前往花蓮，並赴花蓮自強外役監探

   視黃茂實，渠等於接見會客期間，郭春成等3 人仍不斷勸說

   及多次要求黃茂實於本次選舉支持廖薛文，以圖瓜分另一參

   選人歐炳辰之票源，且郭春成並多次提及前次6 月放假轉知

   之事（即黃茂實放假時所告知郭榮宗將出資300 萬元一事)

   ，其間郭春成並以比手勢方式，向黃茂實暗示若答應則可獲

   得100 萬元等語，雖經3 人不斷勸說，惟黃茂實始終未應允

   。嗣特別接見結束後，郭榮宗曾電知黃謀境，與郭春成等3

   人等相約前往桃園縣桃園市（現改制為桃園市桃園區，以下

   沿用舊稱）中正路上之福利川菜餐廳用晚餐，待郭春成等3

   人到達，郭春成即將無法說服黃茂實推出人選之事等情告知

   郭榮宗，郭榮宗表示：沒關係，廖薛文有與楊永裕聯繫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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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春成遂因而作罷而未完成前次所謀議之行求賄選行為，

   而止於預備階段。

五、案經法務部調查局桃園縣調查站（現改制為法務部調查局桃

   園市調查站）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及移送併案辦理。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159 條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

   法第159 條之5 亦定有明文。查檢察官、被告郭榮宗、郭春

   成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除被告郭榮宗之辯護人對於

   證人即同案被告郭春成於調查局詢問筆錄及檢察官偵訊筆錄

   爭執證據能力外，對於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詳見本院103 年度選易字第3 號卷【

   下稱本院卷】第71頁），且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

   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瑕疵

   ，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之規

   定，亦有證據能力。

二、另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

   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

   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2 定有明文，係以被告以外之人於

   司法警察（官）調查中之陳述，性質上屬傳聞證據，原則上

   不認其具證據能力，惟該證人警詢之供詞倘一昧排除，亦有

   違實體真實發見之訴訟目的，是以先前與審判中不符之陳述

   ，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

   ，則例外認有證據能力。至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之陳述與審

   判中相符時，既得逕採用審判中之陳述，自無適用此傳聞證

   據排除例外規定之餘地（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73 號判

   決意旨參照）。經查，證人即同案被告郭春成於調查局詢問

   時之證言，就被告郭榮宗而言，無異屬「被告以外之人」之

   陳述，其性質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並無證據能力，且被告郭

   榮宗之辯護人亦就上開證述之證據能力表示爭執（詳見本院

   卷第71頁），然證人即同案被告郭春成於本院審理時，業已

   到庭具結作證，所言核與其於調查局詢問時之陳述內容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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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符，依據上揭說明，應認證人即同案被告郭春成於警詢時

   之證述，無證據能力。

三、至於，本件證人即同案被告郭春成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經

   具結後所為之證述，其性質雖屬傳聞證據，惟本院審酌證人

   即同案被告郭春成為案發當時在場之人，且證人即同案被告

   郭春成證稱是被告郭榮宗向其提及要出資300 萬元，其中10

   0 萬元要給黃茂實，希望黃茂實推派人參選本屆桃園市觀音

   區市議員選舉，並委託其將上開話語轉達給證人黃茂實等情

   ，其證詞對認定犯罪事實之存否有其必要性，且上開證人於

   檢察官偵查中，經檢察官諭知證人有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

   罰並命朗讀結文具結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後，以證人身分，

   於檢察官面前完整、連續陳述其親身經歷，且查無違法取證

   之瑕疵存在，應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

   之1 第2 項之規定，自得為證據。嗣於本院審理中，並經依

   法傳喚其到庭作證，而予被告郭榮宗行使詰問權之機會，踐

   行合法之調查程序，既已達保障被告郭榮宗之訴訟防禦權及

   辯明證言真偽以發現真實之目的，自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則

   被告郭榮宗之辯護人主張上開證人於偵訊時所為之證述未賦

   予被告郭榮宗對質詰問之機會而無證據能力，實非有據。

四、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本件卷內之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

   告郭榮宗、郭春成及其等辯護人均未主張排除前開證據之證

   據能力，且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審

   酌前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

   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4 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

   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是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本件卷內之非

   供述證據，均認為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之理由及依據：

   訊據被告郭榮宗固不否認有於103 年6 月1 、2 日間某時，

   至郭春成住處，與郭春成談論本屆桃園市觀音區市議員選舉

   之選舉態勢等情；被告郭春成固坦承於103 年6 月1 、2 日

   間晚間某時，郭榮宗曾至其住處討論本屆桃園市觀音區市議

   員選舉之選舉態勢，而在談話過程中，郭榮宗提及要出資30

   0 萬元，其中100 萬元要給黃茂實，希冀黃茂實能派人出來

   參選觀音區市議員，並委請其將郭榮宗之意思轉達給黃茂實

   知悉，故其於103 年6 月14日晚間開車搭載黃茂實外出之途

   中，有將郭榮宗之意思告知黃茂實，然黃茂實聽聞當時並未

   立即答覆，復於103 年6 月15日中午，在桃園鄉蘆竹區竹圍

   魚港之旋轉餐廳內，其於席間有再次探詢黃茂實是否同意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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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宗所請，亦未獲黃茂實之答覆，後於103 年8 月19日，其

   有與黃遠賢、黃謀境等人一同前往花蓮自強外役監探視黃茂

   實，並於接見期間，勸說黃茂實支持廖薛文，然黃茂實始終

   未應允，故於接見完返回桃園，與郭榮宗在福利川菜餐廳碰

   面後，將黃茂實未答應一事告知郭榮宗等情，惟均矢口否認

   有何預備賄選之犯行，而被告郭榮宗、郭春成及其等辯護人

   分別依下列情詞置辯：

 (一)被告郭榮宗辯稱：伊固有於本次市議員選舉之正式登記前，

   有於被告郭春成返國期間拜訪郭春成，談話過程中郭春成有

   向伊詢問本次觀音區市議員有哪些候選人要參選，伊即表示

   民進黨有伊，國民黨有吳宗憲，還有脫黨參選之歐炳辰，均

   會參選本屆桃園市觀音區市議員之選舉，而談話過程雖有提

   及300 萬元，然該300 萬元是作為抓賄選大隊之經費，以監

   督其他候選人不要買票，且郭春成先前與黃茂實之交情很好

   ，而黃茂實先前亦因競選鄉長之關係，與歐炳辰有夙怨，故

   郭春成向伊表示黃茂實系統也許會有人出來參選，伊即表示

   這樣很好，因為比較多候選人出來參選，可監督其他候選人

   不要買票，故伊係樂觀其成，惟並無拜託郭春成向黃茂實轉

   述請證人黃茂實找其派系之成員出來參選，伊即會出資300

   萬元之事。況且，觀音鄉之選民結構之政黨傾向較偏向民主

   進步黨，所以民主進步黨在觀音鄉的得票率都是最高，且此

   次市議員之選舉中，伊之民調均係遙遙領先其他候選人，故

   不需要藉由瓜分其他人之票源就可當選，只要對手不賄選，

   伊即係最高票而當選，自無賄選之必要云云。

 (二)被告郭榮宗之辯護人為被告郭榮宗辯護稱：

 1.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97條立法理由觀之

   ，勸進他人參選與勸退或搓圓仔湯之情況截然不同，蓋勸退

   或搓圓仔湯之情形會使選舉人喪失或減少選擇機會與對象，

   但在勸進他人參選之情形，反而是使選舉人增加選擇機會與

   對象，候選人間彼此透過公平競爭之方式爭取勝出，無寧更

   可促進民主、選賢與能，且依我國國情，企業大老、政商名

   人公開支持、勸進特定候選人之情形，不勝枚舉，故勸進非

   選罷法第97條之規範範疇云云。

 2.再就選罷法第97條文意解釋觀之「約其為一定之競選活動」

   應與約其參與競選或約其登記為候選人等類似文字作為規範

   才是，故應認為不包含勸進之行為；且從文義觀之，倘「約

   其為一定之競選活動」可包含勸進之行為，立法者無就約其

   放棄競選為規範之必要，故反面可證不包括勸進之行為云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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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況且按照起訴書犯罪事實描述被告郭春成只有提到請證人黃

   茂實勸進證人廖薛文，無提到亦可勸進證人徐金鳳或梁興明

   ，甚至反對證人黃茂實推派證人徐金鳳參選，此與起訴書稱

   郭榮宗之犯意亦可及於勸進徐金鳳或梁興明不符，有矛盾之

   處云云。

 4.縱使起訴書指涉被告郭榮宗之犯罪事實為真，然本案中證人

   黃茂實係勸進證人廖薛文之關鍵人物，在其拒絕為被告郭榮

   宗說項後，勸進證人廖薛文參選之進一步計畫根本無從謀定

   ，僅至謀議階段，遑論著手前之預備行為。是此犯罪過程未

   至「預備」階段即告失敗，起訴書論以被告郭榮宗與郭春成

   謀議後，由被告郭春成接觸遊說即屬預備犯，容有誤會云云

   。

 5.倘遊說證人黃茂實勸進證人廖薛文該當於預備行賄罪，但證

   人廖薛文決定參選係屬巧合且係早已做成之決定，與被告無

   任何關係，故被告根本未至著手，應屬不能犯而不罰，縱然

   認為行為人已著手施行，猶因絕無客觀危險性而無處罰之必

   要；且基於預備犯並無共同正犯之概念，因被告郭榮宗並非

   實際從事預備行為即遊說黃茂實之人，自不能與郭春成成立

   預備罪共同正犯繩之。起訴書引用刑法第28條，認被告郭榮

   宗與郭春成係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之共同正犯，顯有誤會

   云云。

 (三)被告郭春成辯稱：被告郭榮宗在伊家裡聊天時，有說可以出

   資300 萬元作為抓賄選大隊獎金，而伊有跟被告郭榮宗說將

   該300 萬元拿出來叫大家幫忙抓賄選云云。

 (四)被告郭春成之辯護人為被告郭春成辯護稱：

 1.最高法院、高等法院之相關刑事判決對「約其為一定之競選

   活動」之勸進行為並未有相關之判決，故應從選罷法第97條

   之立法目的作合憲性解釋，至於合憲性解釋必須選舉活動有

   危害民主選舉之公平競爭始屬之，被告郭春成勸進他人參選

   之動機是為瓜分其他參選人票源以提高共同被告郭榮宗之當

   選機會，然選罷法第97條之規範意旨並不保障特定參選人的

   票源不被其他人參選人瓜分，故被告郭春成所為無礙於人民

   之參政權、選舉權等憲法權利及民主選舉之公平性，並無違

   反選罷法第97條之立法目的，只能由選民透過選票評價，非

   司法所能介入云云。

 2.再者，依選罷法第97條之立法理由觀之，勸進他人參選之情

   形，反而是使有候選人資格能行使參政權，並使選舉人增加

   選擇機會與對象，況且當今台灣之選舉開銷皆高不可攀，若

   認為勸進之方式構成行求期約或交付現金，將實質剝奪無財

Page 7 of 30



   力之人之參政權，不符合選罷法第97條之立法目的，故被告

   至多僅違反政治獻金法相關行政裁罰之規定，與選罷法第97

   條之罪無涉。

二、經查：

 (一)被告郭榮宗、證人歐炳辰、吳宗憲及廖薛文等4 人均登記參

   選103 年度桃園市觀音區市議員候選人，而桃園縣並於103

   年12月25日正式改制升格為桃園市，故觀音鄉則改制為觀音

   區，並為為該市第12選區，而觀音區本次應選市議員2 人，

   而選舉結果該區各候選人得票數分別為，歐炳辰:11,347 票

   ，郭榮宗:11,424 票，吳宗憲:9,161票，廖薛文:1,087票，

   開票結果為被告郭榮宗及證人歐炳辰當選等情，業據被告郭

   榮宗自承在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103 年度選察字第

   25號卷【下稱桃檢103 選察25號卷】三第131 頁），並有桃

   園市選舉委員會104 年4 月2 日桃選一字第000000000 號函

   暨檢附之桃園市選舉委員會103 年11月18日桃選一字第0000

   000000號公告、桃園市選舉委員會104 年6 月1 日桃選一字

   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103 年桃園市議會議員第12選舉

   區候選人在各投開票所得票數一覽表在卷可憑（詳見本院卷

   第120 頁、第122 頁至第122 頁反面、第150 頁、第166 至

   167 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足見本件證人廖薛文

   在正式登記為本次桃園市觀音區市議員之候選人前，符合選

   罷法所規定之候選人積極資格，且無具備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之消極資格，自屬選罷法上所稱「具有候選人資格者」。

 (二)復查，桃園縣觀音鄉於改制為桃園市觀音區前傳統向來分為

   三大區域，有觀音區（9 村) 、新坡區( 9 村) 及草漯區(

   5 村），亦與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觀音分駐所、新坡

   派出所、草漯派出所三所轄區範圍相同，又觀音區選民大多

   為客家籍、草漯區選民則多為閩南籍、新坡區選民則閩、客

   籍約各半等情，此據被告郭榮宗、郭春成供承在卷（桃檢10

   3 選察25號卷三第130 頁反面、第157 頁；本院卷第59頁、

   第59頁反面），核與證人黃茂實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內容大致

   相符（詳見本院卷第106 頁反面、第113 頁反面），並有桃

   園縣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草漯派出所、新坡派出所及觀音分

   駐所之簡介附卷可稽（詳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103 年

   度選偵字第43號卷第32頁至第34頁反面），是此部分事實，

   亦堪認定為真。

 (三)又查，被告郭榮宗曾於103 年6 月1 、2 日間晚間某時，前

   往被告郭春成之住處討論本屆桃園市觀音區市議員選舉之選

   舉態勢，且被告郭春成有於103 年6 月14日晚間開車搭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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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自強外役監放假返家之證人黃茂實外出，復於103 年6

   月15日中午，獲邀參加證人黃茂實在桃園縣蘆竹市竹圍魚港

   之旋轉餐廳所舉辦之家庭聚會，之後又於103 年6 月間某日

   駕車經過被告郭榮宗住處前，有遇到被告郭榮宗等情，業據

   被告郭春成自承在卷（詳見桃檢103 選察25號卷二第113 頁

   、第114 頁、第115 頁、第122 頁、第144 頁、第144 頁反

   面、第204 頁；本院卷第57頁反面、第58頁、第131 頁反面

   、第134 頁），核與證人黃茂實於調查局詢問、偵訊及本院

   審理時之證述、證人黃謀文於調查局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內

   容相符（詳見桃檢103 選察25號卷一第87頁、第88頁反面、

   第142 至143 頁、第162 頁、第199 頁、第200 頁；桃檢10

   3 選察25號卷三第29頁、第33頁、第43至44頁；本院卷第10

   6 頁至第106 頁反面、第107 頁），並有證人黃茂實之法務

   部矯正署自強外役監獄收容人基本資料卡、103 年6 月第一

   批返家探視名冊、被告郭春成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在卷可

   稽（詳見桃檢103 選察25號卷一第169 至170 頁、第172 頁

   ；桃檢103 選察25號卷二第196 頁），再參諸被告郭春成於

   調查局詢問、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時均供認有於103 年8 月

   19日與證人黃遠賢、黃謀境等人一同前往花蓮自強外役監探

   視證人黃茂實，並係由被告郭榮宗協助辦理特別接見，始得

   順利與證人黃茂實會面，且於接見期間，被告郭春成有勸說

   證人黃茂實支持證人廖薛文參選等情（詳見桃檢103 選察25

   號卷二第82頁反面、第84頁、第117 頁、第123 頁、第124

   頁、第144 頁反面、第145 頁、第146 頁；本院卷第58頁至

   第58頁反面），核與證人黃茂實於調查局詢問、偵訊及本院

   審理時之證述、證人黃謀境、黃遠賢於調查局詢問及偵訊之

   證述內容相吻（詳見桃檢103 選察25號卷一第87頁、第88頁

   、第88頁反面、第141 頁、第142 頁；桃檢103 選察25號卷

   二第31頁反面、第32頁、第34頁反面、第38頁、第39頁、第

   56頁反面至第57頁反面、第58頁反面、第72頁、第73頁、第

   99頁反面、第100 頁；桃檢103 選察25號卷三第78頁；本院

   卷第107 頁、第107 頁反面、第109 頁），並有法務部矯正

   署自強外役監獄103 年9 月24日自監戒字第00000000000 號

   函檢附之法務部矯正署自強外役監獄收容人接見登記表、檢

   察官勘驗證人黃茂實於103 年8 月19日會客錄影之勘驗筆錄

   、證人黃茂實於103 年8 月19日會客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對

   話譯文、被告郭春成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在卷可稽（詳見

   桃檢103 選察25號卷一第57頁至第57頁反面、第148 至156

   頁、第159 至167 頁；桃檢103 選察25號卷二第1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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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為被告郭榮宗所不爭執。是上開事實，均堪認定屬實。

 (四)另查，證人黃茂實曾參加91年桃園縣第15屆縣議員選舉、94

   年桃園縣第15屆鄉（鎮、市）長選舉及98年桃園縣第16屆鄉

   （鎮、市）長選舉，而證人黃茂實就91年桃園縣第15屆縣議

   員選舉係獲得票數為7,778 票，以該選區最高票而當選縣議

   員；就94年桃園縣第15屆鄉（鎮、市）長選舉，僅證人黃茂

   實及訴外人張永輝參選，選舉結果為訴外人張永輝以得票15

    ,084元票當選，證人黃茂實雖未當選，然亦獲得選票12,78

   1 票；就98年桃園縣第16屆鄉（鎮、市）長選舉，僅證人黃

   茂實及訴外人歐炳辰出馬參選，選舉結果為訴外人歐炳辰以

   得票13,046票當選，而證人黃茂實則以得票為12,981票之些

   微之差落選等情，此有桃園市選舉委員會104 年6 月1 日桃

   選一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附之桃園縣第15屆縣議員選舉觀

   音鄉各投開票所開票結果統計表、桃園縣第15屆鄉（鎮、市

   ）長選舉候選人在各投開票所得票一覽表、98年桃園縣鄉（

   鎮、市）長選舉候選人在各投開票所得票一覽表附卷可查（

   詳見本院卷第150 至156 頁），依上開證人黃茂實參選關於

   桃園縣觀音鄉之公職人員選舉之結果可知，證人黃茂實在桃

   園縣觀音鄉之基層實力不容小覷，在地方上有相當之民意基

   礎。再參以桃園市觀音區中之觀音區域可再分為觀音村、白

   玉村、廣興村、大潭村、保生村、武威村、三和村、新興村

   、坑尾村等9 村，而證人黃茂實於91年參選改制前之桃園縣

   縣議員選舉，就上述9 村所得之票數為3,814 票，該次其餘

   候選人就上述9 村所得之票數僅為3,581 票，較該次其餘4

   名候選人所共得之得票數多233 票，至證人黃茂實於94年參

   選改制前之桃園縣觀音鄉（鎮、市）長選舉，就上述9 村所

   得之票數為3,945 票，該次另名候選人張永輝就上述9 村所

   得之票數為4,233 票，僅較該次另名候選人張永輝之得票數

   少288 票，而證人黃茂實於98年參選改制前之桃園縣觀音鄉

   （鎮、市）選舉，就上述9 村所得之票數為3,605 票，該次

   另名候選人歐炳辰就上述9 村所得之票數僅為3,572 票，較

   該次另名候選人歐炳辰之得票數多33票等情，亦有桃園市選

   舉委員會104 年6 月1 日桃選一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附之

   桃園縣第15屆縣議員選舉觀音鄉各投開票所開票結果統計表

   、桃園縣第15屆鄉（鎮、市）長選舉候選人在各投開票所得

   票一覽表、98年桃園縣鄉（鎮、市）長選舉候選人在各投開

   票所得票一覽在卷可憑（詳見本院卷第150 頁至156 頁），

   顯見黃茂實之所屬派系在觀音鄉之觀音區域之選舉，具舉足

   輕重之影響力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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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第查，證人黃茂實分別於調查局詢問、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

   稱：觀音鄉分成為三個區域，有觀音、新坡、草漯三個區，

   這次市議員的選舉，草漯區有兩位候選人，一個是吳宗憲，

   一個是郭榮宗，新坡區沒有，觀音區有兩個候選人，廖薛文

   及歐炳辰，如果廖薛文沒有出來競選的話，以區域的選舉文

   化，觀音區是歐炳辰穩定當選，草漯區就變成是上述二選一

   ，故被告郭榮宗、郭春成是要伊先答應支持廖薛文，讓廖薛

   文出來參選，拉低或瓜分吳宗憲與歐炳辰原可獲得之選票，

   以提升被告郭榮宗當選之機會等語（詳見桃檢103 選察25號

   卷一第87頁反面、第89頁反面至第90頁、143 頁；本院卷第

   106 頁反面、108 頁、114 頁）；證人即同案被告郭春成於

   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亦證稱：黃茂實派系如參選觀音區之市議

   員選舉，應會對歐炳辰及吳宗憲的影響較大，因黃茂實與歐

   炳辰均係屬觀音區之觀音區塊的在地人，同質性較高，如黃

   茂實派系之廖薛文出來參選，因為廖薛文係住在保生村，該

   保生村有吳姓宗親會，就會拉到吳宗憲在保生村的選票，因

   吳宗憲在保生村選舉的票都很高，而歐炳辰亦會因廖薛文參

   選而受影響，即廖薛文與歐炳辰都係出身觀音區塊之住民，

   彼此是隔壁村，故因為地緣關係及廖薛文另外身為張、廖、

   簡姓宗親會之成員，故上開宗親會成員會支持廖薛文，就不

   會投給歐炳辰，只要廖薛文出來參選，可將歐炳辰或吳宗憲

   之選票拉低，提高郭榮宗之當選機率等語（詳見桃檢103 選

   察25號卷二第120 頁；本院卷133 頁至134 頁、138 頁反面

   ）；證人廖薛文亦分別於調查局詢問時及偵訊時證稱：本次

   因為歐炳辰也要參選，怕伊瓜分渠之選票，歐炳辰即帶梁興

   明等人至伊住處拜訪，要伊不要參選，因怕影響到歐炳辰之

   選票，而伊如參選，影響比較大會是吳宗憲，對歐炳辰均有

   影響等語（詳見桃檢103 選察25號卷三第85頁至86頁、第95

   頁）；又證人楊永裕於偵訊時則證稱：廖薛文是桃園縣廖姓

   宗親會之理事長，張、廖、簡姓在觀音鄉是大姓，其中廖姓

   宗親在觀音地區之選票基本就有1,000 多票，另外廖薛文也

   是觀音鄉張、廖、簡三姓宗親會之理事，這個宗親會的票大

   概會有4,500 票左右，如廖薛文參選會影響到同候選區之歐

   炳辰，且一般看來如廖薛文的票衝高一點，會影響到歐炳辰

   之選情等語（詳見桃檢103 選察25號卷三第124 頁、127 頁

   ）；證人黃謀境分別於調查局詢問及偵訊時證稱：廖薛文係

   屬黃茂實派系，故郭春成等人有意推舉廖薛文出來分散歐炳

   辰之票源，即以區域分析來講，證人廖薛文如出來參選，會

   分散歐炳辰及吳宗憲之選票，相對來講，對於郭榮宗是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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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榮宗勝選機會就更高等語（詳見桃檢103 選察25號卷三

   第99頁反面至100 頁、103 頁、109 頁），況且被告郭榮宗

   亦於偵訊時供稱：因為觀音鄉有分區，像梁興明選是最好，

   因為一樣是國民黨，徐金鳳、廖薛文都是偏向國民黨，渠等

   出來選對伊均有利等語（本署103 年度選察字第25號卷三第

   158 頁）。是依上開證人之證述及被告郭榮宗之供述可知，

   本屆桃園市觀音區市議員選舉態勢，在已確定有被告郭榮宗

   及訴外人歐炳辰及吳宗憲表態參選之情況下，如證人黃茂實

   所屬之派系，有表態推派其下之證人廖薛文出馬代表證人黃

   茂實所屬地方派系參選市議員選舉，恐將影響或瓜分訴外人

   歐炳辰及吳宗憲之選票，而使被告郭榮宗之當選機會提高，

   可因此從中獲利，堪認被告郭榮宗確有出資勸說證人黃茂實

   推派證人廖薛文代表其所屬地方派系之動機無疑。

 (六)再者，證人黃茂實於103 年11月25日調查局詢問時證稱：伊

   認識郭春成，是在伊擔任白玉村村長前就與郭春成認識，而

   郭春成有擔任過觀音鄉鄉民代表及桃園縣議員，伊與郭春成

   之交往關係良好，因為伊之前參選縣議員及鄉長時郭春成都

   有幫伊輔選。而伊於103 年6 月14日晚間，有與郭春成見面

   ，在郭春成車上有談到本屆桃園市觀音區市議員選舉，而郭

   春成有告知伊有關郭榮宗會出資300 萬元，其中100 萬元是

   要給伊，另外100 萬元是給廖薛文，其餘100 萬元是給郭春

   成，要伊動員支持廖薛文參選，因為廖薛文也是觀音區在地

   人，若廖薛文參與觀音區市議員選舉，會分散其餘選舉候選

   人吳宗憲及歐炳辰的票，則郭榮宗的得票數就會高於吳宗憲

   、歐炳辰，會增加郭榮宗當選機率，伊當下拒絕，告知伊太

   太徐金鳳都要出來參選，郭春成想要說服伊，伊沒有答應。

   後於103 年8 月19日，郭春成、黃遠賢、黃謀境至花蓮外役

   監探視伊，郭春成開頭就問可否協助郭榮宗，隨後在桌下比

   出三支手指頭和錢的手勢，後來就有人拿二張紙，一張為購

   物清單，另一張為空白紙，表示該購物清單是「立委」即郭

   榮宗要買東西給伊，要伊勾選購物，伊當時表示不用，之後

   郭春成仍持續討論市議員選舉，要伊在白紙上寫下支持廖薛

   文參選，叫黃遠賢帶此承諾書和黃謀境找廖薛文，證明伊同

   意支持廖薛文，但伊當場拒絕等語（詳見桃檢103 選察25號

   卷一第86頁反面、第87頁、第87頁反面、第88頁、第88頁反

   面、第89頁、第89頁反面）；於103 年11月26日偵訊時證稱

   ：伊認識郭春成，是在伊擔任白玉村村長前就與郭春成認識

   ，而郭春成有擔任過觀音鄉鄉民代表及桃園縣議員，伊與郭

   春成之交往關係良好，因為伊之前參選縣議員及鄉長時郭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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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有幫伊輔選。而伊於103 年6 月14日放假返家期間，郭

   春成有開車載伊外出，在郭春成車上有談到本屆桃園市觀音

   區市議員選舉，而郭春成有告知伊有關郭榮宗會出資300 萬

   元，其中100 萬元是要給伊，另外100 萬元是給廖薛文，其

   餘100 萬元是給郭春成，要伊動員支持廖薛文參選市議員，

   ，故伊確定郭榮宗出錢100 萬元給伊之目的就是希望伊叫廖

   薛文出來參選觀音區市議員，因為叫廖薛文出來參選市議員

   ，廖薛文一定要請伊出面請他出來參選他才會出來，如此可

   以一石二鳥，一方面可以將吳宗憲在觀音區的票源拉走一部

   分，另一方面可以直接拉走一部份歐炳辰在觀音區的票源，

   這樣對郭榮宗絕對有百分之百的幫助，對郭榮宗當選機率比

   較高，且因為伊也擔心被陷害，所以把事情問清楚，而伊當

   下拒絕，告知伊太太徐金鳳都要出來參選，郭春成想要說服

   伊，伊沒有答應。後於103 年8 月19日，郭春成、黃遠賢、

   黃謀境有至花蓮外役監探視伊，當天先是郭春成開口，說事

   情要先處理，就是上次講的事情，伊裝迷糊問郭榮宗說什麼

   事，郭春成就說是郭榮宗的事情，後來還碰伊大腿叫伊看他

   的手指，郭春成比了錢與3 隻手指的手勢，就是比圓圓的手

   與三指，郭春成是在桌下比給伊看，當時他碰一下要伊看，

   伊其實不敢看，只有瞄一下，伊知道他的意思，三隻手指應

   該是指3 百萬一事，由3 人來分，由郭春成、伊與廖薛文一

   人分得100 萬，這錢就是由他老闆郭榮宗來出，但伊在花蓮

   也沒有答應等語（詳見桃檢103 選察25號卷一第141 頁、第

   142 頁、第143 頁、第144 頁、第145 頁）；於103 年11月

   27日偵訊時復證稱：郭春成於103 年6 月間伊放假時，郭春

   成有開車找伊出去，伊們單獨在車上談約10幾分鐘，當時郭

   春成確實也提到300 萬，表示要伊推廖薛文出來參選市議員

   ，這300 萬是他主動提出，說我分100 萬、廖薛文分100 萬

   、郭春成也分100 萬，但條件就是伊推舉廖薛文出來參選，

   錢就會給伊們，因為廖薛文走的路線和伊們比較近，伊還問

   錢是誰出的，郭春成小聲說是郭榮宗出的，他確實有這麼說

   ，這是事實，不可能杜撰，伊也願意接受測謊等語（詳見桃

   檢103 選察25號卷二第22頁、第23頁、第28頁）；於103 年

   12月1 日偵訊時仍證稱：伊於103 年6 月14日放假返家後，

   當天晚上郭春成有約伊外出，在開車途中，郭春成有提到30

   0 萬的事情，伊有問郭春成是誰拿出來的，郭春成有和伊說

   是郭榮宗拿出來的，伊當時沒有答應，並清楚表示伊要讓伊

   太太出來選等語（詳見桃檢103 選察25號卷二第199 頁）；

   於103 年12月2 日偵訊時證稱：因為伊算是觀音鄉有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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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當過鄉長與縣議員，說白一點，

   若頭頭沒有答應，下面的人也不敢亂動，廖薛文是長期支持

   伊，也是伊的好朋友，也是伊競選班底，伊做的決定會帶動

   整個競選班底的動向，會影響一些票源，所以才會透過伊去

   找伊下面的人。另外，因為之前選舉有碰到兩件官司，共判

   了8 年多，伊對錢的事情特別敏感與謹慎，所以當初郭春成

   6 月份來問我此事時，提到300 萬一事，還說100 萬要給伊

   ，伊就把事情問清楚，伊也怕被陷害，加上伊本身還在執行

   ，伊也不敢做不法的事情，因為觀音鄉早期向來有廖派（國

   民黨）與謝派（民進黨），伊屬於廖派的掌門人，他們都叫

   伊龍頭，實情就是如此，伊在廖派很有影響力，廖派也掌握

   農會系統20、30年，而郭春成確實於103 年6 月14日當晚在

   車上提及300 萬一事，說是郭榮宗出的，而其中100 萬元是

   要給伊事成的報酬，而郭春成在車上只有講要推廖薛文出來

   參選市議員，300 萬元分3 份，由伊、廖薛文及郭春成各分

   得100 萬元，並郭春成沒有說到希望伊推廖薛文或伊太太，

   而伊在車上聽到郭春成的話語後，當時愣住了，沉默很久，

   伊當時不知如何拒絕，就說不如叫伊太太出來，郭春成最不

   同意伊太太出來選，而伊太太生病，伊本身又在裡面，無法

   幫忙競選，故伊實際上是客套，想要切掉這個話題，所以才

   提要伊太太出來選，後於103 年6 月15日中午，在竹圍漁港

   旋轉餐廳用餐時，郭春成有提及此事，伊有敷衍郭春成，說

   反正還很久，之後於103 年8 月19日郭春成來探監時，郭春

   成有再跟伊提及之前講的300 萬元的事情，並詢問伊考慮的

   結果，也比了手勢等語（詳見桃檢103 選察25號卷二第227

   至228 頁、第234 頁、第235 頁、第242 頁、第243 頁）；

   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103 年6 月14日當天，郭春成有駕車

   搭載伊，當時在車上談到有關桃園市議員選舉之事，郭春成

   有表示郭榮宗要付300 萬元，而這300 萬元是針對桃園市議

   員的選舉，如果事成，其中100 萬給伊，目的係因觀音鄉分

   成為三個區域，有觀音、新坡、草漯三個區，這次市議員的

   選舉，草漯區有兩位候選人，一個是吳宗憲，一個是郭榮宗

   ，新坡區沒有，觀音區有兩個候選人為廖薛文及歐炳辰，如

   廖薛文沒有出來競選，以區域的選舉文化，觀音區是歐炳辰

   穩定當選，草漯區就變成是上述二選一，故支付300 萬元之

   郭榮宗，可透過這種方式，即希望廖薛文出來參選市議員，

   將歐炳辰與吳宗憲在觀音區之票源拉走一部分，以提升郭榮

   宗當選的機會，惟伊當時僅表示知悉此事；嗣於翌日即103

   年6 月15日，郭春成有前往桃園縣蘆竹市竹圍漁港之旋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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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廳參加伊之家庭聚會，當時郭春成有向伊提及300 萬元之事

   ，但因為時間還早，故伊不把它當一回事，之後於103 年8

   月19日當天郭春成、黃謀境、黃遠賢有至花蓮自強外役監探

   視伊，而當天郭春成還是要跟伊講前述300 萬元一事，希望

   伊點頭答應，伊一直拒絕，而會面過程中，有要伊寫紙條給

   廖薛文，希望伊支持廖薛文出來參選，而103 年8 月19日當

   日接見影音光碟之錄音譯文中所提到「我上次跟你講的事情

   」，就是指上次跟伊講300 萬元之事情，又上揭譯文中提到

   「你寫個紙給廖薛文」就是郭春成等人要伊寫下支持證人廖

   薛文參選的內容，另譯文中提及「讓他們去告訴廖薛文，他

   們有來和你會面，轉告他加油一點」也是一樣的意思，又譯

   文中提到「就同意他競選，阿那個下，歐炳辰就. . . 你知

   道嘛，就是這個意思. . . 那個他現在也是這個意思，就廖

   薛文也是這個意思. . . 」這些對話內容是要伊講出支持證

   人廖薛文參選之承諾，另譯文中提及「我上次跟你說的『嘿

   啊捏A 牟』才有辦法實現」就是如前述出資三百萬元找伊幫

   忙支持廖薛文出來參選的意思，而譯文中提及「上次你回去

   我就跟你說過了，這樣處理就對了，你聽懂嗎」，就是前述

   有關三百萬元的事情，是郭春成催促伊要趕快辦好支持廖薛

   文參選的事情，譯文中提到「嘿卡重要，那個比較重要」一

   樣是郭春成催促伊趕快答應，就可以趕快拿到錢，譯文中提

   及「要給你」就是指伊如果答應，就會給伊一百萬元的意思

   ，另譯文中提到「我有來跟你見面，阿賢也來，現在寫一張

   說『薛文兄，聽說你要參選，那你就要加油』這樣他就知道

   你知道他參選」郭春成跟伊講上開話語的意思，是要伊寫下

   譯文所示的內容於紙條上，使廖薛文相信郭春成與伊有見面

   ，以及伊有承諾支持廖薛文參選的意思，惟伊都拒絕此事，

   而郭榮宗會出資請伊推派廖薛文參選，目的是要藉廖薛文參

   選，拉低或瓜分歐炳辰的票，提高其當選機會等語明確（詳

   見本院卷第106 至110 頁、第111 頁、第114 頁），經核證

   人黃茂實於調查局詢問、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先後證述情節

   ，悉屬相符一致，並無何等矛盾齟齬之處，且審酌證人黃茂

   實於檢察官及法院訊問時，經告以偽證罪之刑責後，而具結

   證述如上，且參以證人黃茂實與被告郭榮宗、郭春成間素無

   怨隙（詳見詳見桃檢103 選察25號卷三第83頁、第158 頁）

   ，核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而杜撰被告郭榮宗有藉由被告郭春

   成於103 年6 月14日晚間向剛自花蓮自強外役監返家之其表

   示，將出資300 萬元，其中100 萬元給證人黃茂實作為推派

   證人廖薛文參選之代價，另外100 萬元給出馬參選之證人廖

Page 15 of 30



   薛文之代價，其餘100 萬元則是給被告郭春成作為勸說成功

   之報酬，且於103 年6 月15日中午亦再次探詢其意向為何，

   並於其結束放假返回花蓮自強外役監繼續服刑後，仍於103

   年8 月19日由被告郭春成與證人黃謀境、黃遠賢至花蓮自強

   外役監與其辦理會面接見時，被告郭春成有繼續勸說其出面

   支持證人廖薛文出馬參選市議員，以獲得被告郭榮宗先前所

   承諾之代價100 萬元之情節，僅為攀誣構陷並無怨仇之被告

   郭榮宗、郭春成之理，足徵證人黃茂實之上開證述，顯非子

   虛，堪予採信。

 (七)況且，證人黃茂實上開所證被告郭春成曾於103 年6 月14日

   晚間找其外出，並在車上談及被告郭榮宗將出資300 萬元，

   而其中100 萬元由證人黃茂實分得，希冀證人黃茂實推派證

   人廖薛文參選本屆桃園市觀音區市議員選舉，以圖瓜分其餘

   候選人之選票，以達提高被告郭榮宗當選之目的等節，核與

   證人即同案被告郭春成分別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所證稱：伊

   於103 年5 月31自大陸回國時，之後於103 年6 月1 日或2

   日之晚間9 點到10點之間，郭榮宗來伊住處找過伊，伊等大

   概聊了1 、2 個鐘頭，主要談話內容係針對觀音區之選舉狀

   況，聊天過程中伊有提到就觀音區之黃茂實派系，應也會派

   人出來參選，郭榮宗表示有聽聞此事，且因伊與黃茂實係很

   好之朋友，故郭榮宗要伊去問黃茂實有關黃茂實派系是否會

   派人出來參選一事，而在該次談話過程中，郭榮宗有提到其

   配偶郭蔡美英前次參選桃園縣議員選舉所支出之經費約300

   萬元，故郭榮宗請伊去拜託黃茂實，請黃茂實推出一個市議

   員候選人出來，郭榮宗願意出300 萬，其中100 萬元是給黃

   茂實，因為觀音鄉本次要選兩個市議員，只要拉倒吳宗憲與

   歐炳辰其中一人，可提高被告郭榮宗當選之機率，即達被告

   郭榮宗最終當選之目的，嗣於103 年6 月14日黃茂實回來當

   天晚上，伊載黃茂實外出，在車上當時伊主動與證人黃茂實

   講郭榮宗要出300 萬，100 萬要給他，要黃茂實推人參選，

   惟黃茂實在車上聽了以後沈默很久並無開口，當時黃茂實無

   立刻答應伊之要求，之後伊於103 年6 月15號中午，伊參加

   黃茂實在竹圍漁港旋轉餐廳之家人聚餐，席間伊有問黃茂實

   昨天晚上那件事情考慮的如何，黃茂實說再說反正還那麼久

   ，之後於103 年6 月間某日，伊去草漯經過被告郭榮宗家時

   ，被告郭榮宗剛好站在家門口，渠看見伊經過有向伊揮手，

   於是伊就停車把窗戶搖下和被告郭榮宗聊天，並向渠表示證

   人黃茂實尚未同意，被告郭榮宗說沒關係，因伊擋到後方來

   車，故伊等就結束對話各自離開，當時被告郭榮宗把伊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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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還沒開口伊就知道要問什麼事情，伊也直接回說他還沒同

   意，被告郭榮宗也知道伊的意思，其實郭榮宗也只有拜託伊

   此事；後來回國就是103 年8 月14日，伊當時有至黃遠賢之

   住處聊天，在場還有黃謀境，伊等當時有再次談到是否要至

   花蓮外役監探視證人黃茂實，才有8 月19日伊等至外役監與

   黃茂實談話之錄音內容，伊是要探求黃茂實最後的意思，而

   在會面過程中，伊有向黃茂實表示希望他支持廖薛文參選，

   故於會面過程中伊與黃謀境、黃遠賢等人有勸說黃茂實寫下

   支持廖薛文之紙條，並再次黃茂實提及先前在6 月份提到由

   被告郭榮宗出資300 萬元讓黃茂實派系出來參選之事，伊當

   時是用手勢比「1 」之方式，向黃茂實提到先前所說派人參

   選可分得100 萬元的事情，即證人黃茂實要寫紙條給廖薛文

   ，加強證人廖薛文的信心，上述100 萬元之事情才有辦法實

   現，且廖薛文如果出來參選，吳宗憲及歐炳辰票都會被廖薛

   文拉走，而伊跟黃茂實說好的話，廖薛文就會有信心，會下

   去拼選舉，惟黃茂實看到手勢及勸說內容後，還是沒答應，

   此次接見即不了了之；嗣於103 年8 月19日伊至花蓮外役監

   探視黃茂實回來時，伊與黃謀境、黃遠賢與郭榮宗在餐廳見

   面，到餐廳後伊和郭榮宗回報說證人黃茂實不願意勸進，郭

   榮宗表示他不肯也沒關係，不要為難他，因為廖薛文有去找

   過楊永裕，郭榮宗有告訴楊永裕叫楊永裕勸進廖薛文，伊就

   認為讓楊永裕處理此事就好，伊這條線就不再參與，當時在

   現場只有回報說黃茂實沒有同意勸進，在餐廳並無講到300

   萬一事，300 萬，僅於103 年6 月份在伊住處時郭榮宗要伊

   傳達此事時才有談到；又郭榮宗透過伊向黃茂實提出推出人

   選並承諾給予300 萬元之事，係因為伊和黃茂實比較要好，

   伊等算是好朋友，認識很多年，且黃茂實與他哥哥證人黃謀

   文住在一起，伊和證人黃謀文認識很多年，感情很好，郭榮

   宗就是在103 年6 月份伊回國時來拜訪伊，談話中提及此事

   ，郭榮宗表示要麻煩伊和黃茂實講，拜託黃茂實推出一個候

   選人看可不可以，伊就說不知道黃茂實同不同意，郭榮宗就

   說如果他推人出來參選，渠願意拿出300 萬，其中100 萬給

   黃茂實，至郭榮宗會透過伊去找黃茂實，而非由郭榮宗直接

   去找黃茂實派系底下候選人，係因被告郭榮宗與黃茂實派系

   之人為不同派系；另伊於103 年8 月19日當天接見黃茂實時

   ，有對黃茂實提到如接見時影音光碟之錄音譯文所示「那個

   比較重要」，伊是有比1 的手勢，意思是說這100 萬比較重

   要，伊是右手靠近黃茂實，他有看到伊在比，當時是比1 ，

   因為他得到的是1 ，即黃茂實如答應且成功，郭榮宗可給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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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實100 萬，但黃茂實不同意，又當時拿紙條要黃茂實寫下

   「廖薛文這次要加油」等文字，是要向廖薛文證實黃茂實同

   意廖薛文出來參選，至於當天接見之上述影音光碟之錄音譯

   文中提到「就同意他競選，啊『那個下』，歐炳辰就. . .

   你知道嘛，就是這個意思. . . 那個他現在也是這個意，就

   廖薛文也是這個意思. . .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伊跟黃茂實

   說就寫紙條給廖薛文，加重廖薛文的信心，啊『那個下』意

   思就是伊在桌下比一的手勢，就是黃茂實可拿到100 萬元，

   且廖薛文參選可以讓歐炳辰倒，那個他現在也是這個意思就

   是指廖薛文也是這個意思，又上揭譯文中提到「上次跟你說

   的『嘿啊捏Ａ牟』才有辦法實現」就是指100 萬元的事情，

   才有辦法實現，黃茂實如果不同意沒有辦法實現，另譯文中

   提到「上次你回去我就跟你說過了. . . 處理，這樣處理就

   對了，你聽懂嗎？」就是指上次在黃茂實自外役監返回桃園

   時在車上跟他講的100 萬元的事，又譯文中提及「嘿一定要

   清楚，嘿卡重要，那個比較重要」一樣是指錢的事情，該段

   譯文內容是指伊在勸黃茂實接受，因為錢比較重要，而譯文

   中提到「這就是. . . 要給你的」是指如果證人黃茂實同意

   寫支持證人廖薛文參選的話就可以拿到錢，「想要讓歐炳辰

   倒，這個『棋』最好，我們講好，他就會去拼了，主要還是

   他很『興』不然你說. . . 」是指如果廖薛文出來參選，是

   讓歐炳辰落選最好的方式，因為伊跟黃茂實說好的話，廖薛

   文就會下去拼，廖薛文會有信心，主要是說廖薛文會很高興

   ，而譯文中提及「我跟你說，廖薛文如果下去，對你來說，

   兩個都中，要報仇的兩個都中！廖薛文如果下去，保生村『

   阿弟仔』就拿不到那麼多，姓廖的票，阿弟仔也會中，廖薛

   文下去我也會幫他忙，還有梁興明，你那些在『阿水』那邊

   的，阿弟仔也搶不到，兩個都中就對了，一定兩個都中」譯

   文中談到的阿弟仔就是吳宗憲，阿水是歐炳辰，那時伊跟黃

   茂實說廖薛文如果參選，因為吳宗憲及歐炳辰都曾經跟黃茂

   實競選過鄉長，廖薛文如果下去參選，他們兩個都中意思就

   是他們兩個人的票都會被廖薛文拉走，而廖薛文是住在保生

   村，該保生村有吳姓宗親會，故廖薛文參選的話，就會拉到

   吳宗憲在保生村的選票，因為吳宗憲在保生村選舉的票都很

   高，而廖薛文如果參選就會拉到吳宗憲在保生村的票。而歐

   炳辰也會因為廖薛文參選而受影響，因為廖薛文參選，廖姓

   宗親會的票就不會投給歐炳辰，至於後面所述的內容，就是

   如伊剛才所述的，只要證人廖薛文下去參選，就會使吳宗憲

   、歐炳辰都受影響等語相符（詳見桃檢103 選察25號卷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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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0頁至124 頁、第160 頁至163 頁、第184 頁、第206 頁

   ；本院卷第132 頁至138 頁反面、第141 頁）。此外，證人

   即同案被告郭春成上開所證其於103 年8 月19日自花蓮自強

   外役監探視證人黃茂實結束後，有與被告郭榮宗碰面，並向

   被告郭榮宗報告證人黃茂實拒絕支持推派證人廖薛文乙節，

   亦與證人黃謀境於調查局詢問時證稱：103 年8 月19日伊與

   郭春成、黃遠賢從花蓮自強外役監返回桃園後，郭榮宗有約

   渠等至桃園市之餐廳吃飯，而渠等與郭榮宗碰面後，郭榮宗

   有詢問郭春成今天探視黃茂實之情形，以及黃茂實是否願意

   支持廖薛文出來參選，郭春成表示黃茂實不願意配合勸進廖

   薛文等語相吻（詳見桃檢103 選察25號卷三第101 頁），參

   以被告郭榮宗於本院準備程序亦供稱：黃謀境為其子弟兵，

   黃謀境為伊拉抬才成為白玉村之村長，且本次桃園市改制選

   舉有關白玉里里長改選部分，其亦支持黃謀境等語明確（詳

   見本院卷第69頁反面），可見被告郭榮宗與證人黃謀境間之

   關係密切且良好，則證人黃謀境之證詞自無構陷被告郭榮宗

   之必要，應認證人黃謀境之上開部分證詞之可信度甚高。由

   此可知，證人即同案被告郭春成上開所證有於103 年8 月19

   日探視證人黃茂實結束後，有與被告郭榮宗碰面，並向被告

   郭榮宗報告證人黃茂實拒絕支持證人廖薛文參選一情，確屬

   實情，堪予認定。再者，對照被告郭榮宗雖一再供稱僅知悉

   被告郭春成與證人黃謀境、黃遠賢有前往花蓮自強外役監探

   視證人黃茂實，因其僅有協助辦理特別接見，然就會客過程

   中被告郭春成與證人黃謀境、黃遠賢有談及要證人黃茂實支

   持證人廖薛文參選一事，事前無所知悉，非其所授意所為之

   辯詞（詳見本院卷第69頁至第69頁反面），然證人黃謀境於

   調查局詢問及偵訊時均證稱：郭榮宗事前即知悉伊與郭春成

   、黃遠賢去花蓮探監之目的，是在請黃茂實支持廖薛文出來

   參選市議員，因為是伊告訴郭榮宗的等語明確（詳見桃檢

   103 選察25號卷二第58頁反面、第74頁），顯見被告郭榮宗

   上開辯稱就被告郭春成、證人黃謀境、黃遠賢與證人黃茂實

   會客時有談及要證人黃茂實支持證人廖薛文參選一事，事前

   無所知悉之供詞，有避重就輕之嫌，已見情虛。據此，則依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之常情觀之，倘非被告郭榮宗先前即有

   委託被告郭春成探詢證人黃茂實是否願意支持證人廖薛文出

   馬參選市議員選舉，則被告郭春成何須自花蓮自強外役監探

   視證人黃茂實結束，並於返回桃園與被告郭榮宗碰面之際，

   即立刻向被告郭榮宗報告本次前去探視證人黃茂實詢問其支

   持證人廖薛文參選之意願結果為何之必要，在在顯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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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榮宗事前即與被告郭春成達成某種協議，並要求被告郭春

   成負責探詢證人黃茂實是否有支持證人廖薛文參選之意願甚

   明。又參以被告郭榮宗亦自陳：伊與郭春成除了20幾年前之

   選舉之事外，沒有其他恩怨，且郭春成應該不會誣陷伊等語

   明確（詳見桃檢103 選察25號卷三第155 頁、第161 頁），

   衡情證人即同案被告郭春成應不至於有甘冒犯罪之風險，杜

   撰不實情節藉以誣陷被告郭榮宗之動機，況被告郭榮宗、郭

   春成間之利害關係完全相同，而在被告郭榮宗矢口否認本件

   犯嫌之情形下，證人即同案被告郭春成如否認本件行賄之事

   實，自難以刑罰罪責相繩於指示證人即同案被告郭春成為行

   求賄賂之被告郭榮宗，自己亦可能遠離刑事非難；反之如供

   陳有為行賄之行為，雖指證指示其行賄之人，亦自罹刑章，

   是證人即同案被告郭春成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指證被告郭

   榮宗為指示其為行求賄賂之行為，其內心所承受之壓力遠非

   具一般共犯或其他對向共犯關係之證人可比，通常智識之人

   面對此等情況莫敢不慎，惟證人即同案被告郭春成仍堅詞證

   稱被告郭榮宗於上述時、地至其住處談論上述選舉情事，並

   在談論過程中，被告郭榮宗確有向其表示如證人黃茂實願推

   派其派系之一候選人出來參選本次桃園市觀音區之市議員選

   舉，願出資300 萬元，其中100 萬元予證人黃茂實，以圖瓜

   分該次選舉之另外候選人歐炳辰等人之選票等情，再衡以證

   人即同案被告郭春成與被告郭榮宗係舊識更無羅織構陷之動

   機，是證人即同案被告郭春成之前揭證詞，應非虛構。綜觀

   上情，更足徵證人黃茂實上開證稱被告郭春成曾於103 年6

   月14日晚間找其外出，並在車上談及被告郭榮宗將出資300

   萬元，而其中100 萬元由證人黃茂實分得，希冀證人黃茂實

   推派證人廖薛文參選本屆桃園市觀音區市議員選舉，以圖瓜

   分其餘候選人之選票，以達提高被告郭榮宗當選目的之內容

   ，應屬實在，堪以採認。

 (八)至證人即同案被告郭春成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一再證稱：

   倘黃茂實應允，郭榮宗出資300 萬元是黃茂實分得100 萬元

   ，候選人分得200 萬元云云。然查，觀諸被告郭春成、證人

   黃遠賢、黃謀境於103年8 月19日花蓮外役監探視黃茂實之

   接見光碟譯文及檢察官勘驗上開影像之勘驗筆錄所示，被告

   郭春成在與證人黃茂實接見之過程中，縱證人黃茂實對於表

   態支持證人廖薛文參選已表示不置可否之意，仍不斷努力說

   服、勸進黃茂實表態支持證人廖薛文參選市議員，以求證人

   黃茂實答應上開情事甚明（詳見桃檢103 選察25號卷一第14

   8 至156 頁、第159 至167 頁），足徵被告郭春成應實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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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否則實無必要在證人黃茂實明確拒絕表態支持證人廖薛

   文參選之情況下，仍不斷以各種說法以求說服證人黃茂實為

   表示支持證人廖薛文參選之作為，況參以被告郭春成曾擔任

   觀音鄉鄉民代表及桃園縣議員，此據被告郭春成供承在卷，

   再者證人黃茂實又因違反選罷法而在監服刑，可見被告郭春

   成當知選罷法所規定之賄選刑責非輕，若郭春成無利可圖，

   何需冒此風險致罹刑章，且被告郭春成又因此案遭檢察官發

   動偵查，並提起公訴為本院審理，在在顯示，被告郭春成在

   遭檢察官發動偵查後，未免遭受刑事追訴，始會一再供稱被

   告郭榮宗所提出之300 萬元，其並未分得任何報酬，以圖解

   免或減輕其涉案之情節，自有脫免卸責之動機。據此，本院

   認證人黃茂實前揭有關此部分之證述自較證人即同案被告郭

   春成之說法可採。

 (九)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郭榮宗係以提出300 萬元作為行求之對

   價，並由證人黃茂實分得100 萬元，出來參選之候選人可分

   得200 萬元，並委請被告郭春成將此事告知證人黃茂實等情

   ，然為本院所不採，詳如前述，應予指明。

 (十)綜參上情，依證人黃茂實及郭春成之上開證述內容可知，應

   認被告郭榮宗居於幕後策劃之地位，為本件賄選事件之主導

   者，而被告郭春成係受被告郭榮宗委託，而與證人黃茂實接

   觸，並轉述被告郭榮宗願意出資300 萬元，並表示其中100

   萬元給證人黃茂實作為勸說證人廖薛文參選之代價，另外10

   0 萬元則給出來參選之證人廖薛文為代價，剩餘100 萬元則

   為事成後給被告郭春成作為事成之報酬，希冀以合計200 萬

   元之代價行求證人黃茂實勸說支持證人廖薛文參選本屆桃園

   市觀音區市議員選舉，以及使證人廖薛文接受證人黃茂實指

   派代表參選市議員，以圖瓜分前揭選舉另外候選人歐炳辰及

   吳宗憲等人之票源，倘證人黃茂實應允，被告郭榮宗即支付

   300 萬元，由證人黃茂實、廖薛文各分得100 萬元，作為證

   人為勸說及支持使證人廖薛文參選本屆桃園市觀音區市議員

   選舉之行為之對價，而被告郭春成可因事成，而分得協力完

   成上開情事之報酬100 萬元，以俾利被告郭榮宗順利當選本

   屆桃園市市議員之目的至明。則被告郭榮宗辯稱：伊並無拜

   託郭春成向黃茂實轉述請證人黃茂實找其派系之成員出來參

   選，伊即會出資300 萬元之事云云，顯係事後推諉卸責之詞

   ，不足採信。

 (十一)被告二人及其等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1.被告郭榮宗雖辯稱：伊固有於本次市議員選舉之正式登記前

   ，有於被告郭春成返國期間拜訪郭春成，談話過程中郭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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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向伊詢問本次觀音區市議員有哪些候選人要參選，伊即表

   示民進黨有伊，國民黨有吳宗憲，還有脫黨參選之歐炳辰，

   均會參選本屆桃園市觀音區市議員之選舉，而談話過程雖有

   提及300 萬元，然該300 萬元是作為抓賄選大隊之經費，以

   監督其他候選人不要買票，且郭春成先前與黃茂實之交情很

   好，而黃茂實先前亦因競選鄉長之關係，與歐炳辰有夙怨，

   故郭春成向伊表示黃茂實系統也許會有人出來參選，伊即表

   示這樣很好，因為比較多候選人出來參選，可監督其他候選

   人不要買票，故伊係樂觀其成云云。惟查，被告郭榮宗於調

   查局詢問及檢察官偵訊時，就被告郭春成所稱被告郭榮宗有

   於103 年6 月初見面時，有提及要出資300 萬元，希冀證人

   黃茂實派人出來參選，將給證人黃茂實100 萬元作為代價，

   並委請被告郭春成轉述此事使證人黃茂實知悉一節之辯詞，

   於調查局詢問時係供稱：並未指示被告郭春成向證人黃茂實

   勸說派人參選云云（詳見桃檢103 選察25號卷三第132 頁、

   第133 頁）；於偵訊時則一再供稱：是被告郭春成誤會與其

   之談話內容云云（詳見桃檢103 選察25號卷三第162 頁、第

   163 頁），均未提及其與被告郭春成談話過程中所指之300

   萬元，係指其將提供300 萬元是作為抓賄選大隊之經費，況

   觀諸被告郭榮宗於103 年12月3 日接受檢察官偵訊時之筆錄

   內容可知，檢察官在訊問被告郭榮宗之過程中，有一再提示

   被告郭榮宗個人之調查局詢問筆錄、被告郭春成之偵訊筆錄

   及證人黃茂實之偵訊筆錄，並訊問被告郭榮宗有何意見，並

   於訊問將近尾聲時，有再次訊問被告郭榮宗有何最後補充或

   陳述，此有被告郭榮宗之103 年12月3 日偵訊筆錄可按（詳

   見桃檢103 選察25號卷第144 至190 頁），倘被告郭榮宗上

   開所辯有關300 萬元係抓賄選之經費一情為真，被告郭榮宗

   在有辯護人陪同偵訊之情況，且檢察官亦有給予陳述意見之

   機會，當可向檢察官陳明此情，以證其個人清白，焉有均未

   提及此情供檢察官調查之理，顯見被告郭榮宗之上開辯詞，

   是否信實，自值存疑。

 2.又被告郭榮宗另辯稱：觀音鄉之選民結構之政黨傾向較偏向

   民主進步黨，所以民主進步黨在觀音鄉的得票率都是最高，

   且此次市議員之選舉中，伊之民調均係遙遙領先其他候選人

   ，故不需要藉由瓜分其他人之票源就可當選，只要對手不賄

   選，伊即係最高票而當選，自無賄選之必要云云。然查，觀

   諸87年至103 年議員選舉觀音區各政黨得票比例之相關資料

   所示，87年第14屆縣議員選舉，中國國民黨之得票率為72.4

   6%，民主進步黨之得票率為27.54%；91年第15屆縣議員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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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民黨之得票率為40.40%，民主進步黨之得票率為19

   .45%，無黨籍及未經政黨推薦之得票率為40.15%；94年第16

   屆縣議員選舉，中國國民黨之得票率為29.91%，民主進步黨

   之得票率為17.59%，無黨籍及未經政黨推薦之得票率為52.5

   0%；98年第17屆縣議員選舉，中國國民黨之得票率為39.030

   3%，民主進步黨之得票率為33.5311%，無黨籍及未經政黨推

   薦之得票率為27.4387%；103 年第1 屆市議員選舉，中國國

   民黨之得票率為27.74%，民主進步黨之得票率為34.60%，無

   黨籍及未經政黨推薦之得票率為37.66%等情，此有桃園市選

   舉委員會104 年6 月1 日桃選一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附之

   87年至103 年桃園縣（市）議會議員選舉各政黨、無黨籍及

   未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得票數表在卷可按（詳見本院卷第15

   0 頁、第157 頁），顯見被告郭榮宗辯稱觀音鄉之選民結構

   之政黨傾向較偏向民主進步黨，所以民主進步黨在觀音鄉的

   得票率都是最高乙節，即與實情未吻，難認為真。況且，就

   本次桃園市觀音區市議員之選舉結果，該區各候選人得票數

   分別為，歐炳辰得票數為11,347票，郭榮宗得票數為11,424

   票，吳宗憲得票數為9,161 票，廖薛文得票數為1,087 票等

   情，亦有桃園市選舉委員會104 年6 月1 日桃選一字第0000

   000000號函暨檢附之103 年桃園市議會議員第12選舉區候選

   人在各投開票所得票數一覽表附卷可徵（詳見本院卷第150

   頁、第166 至167 頁），依上開開票結果可知，被告郭榮宗

   最終雖係以最高票當選本屆桃園市觀音區市議員，然被告郭

   榮宗領先第二高票及第三高票之候選人之票數，僅有數十張

   或未達二千張不等，則被告郭榮宗選前之民調，是否如其所

   稱遙遙領先其他候選人，恐值存疑。況民主政治選舉之結果

   ，未經投票、開票決定，無從預知，當選與否和其選民服務

   情形，民意調查結果，均無必然關係，縱令上屆最高票當選

   者或選前民調最高者，亦未必保證次屆一定當選，仍有民調

   開高走低而意外落馬之情形存在，自無單以候選人自行評估

   當選機率不低，即謂被告郭榮宗無賄選以求確保當選之動機

   及必要性。是被告郭榮宗上開辯詞，不足採信，難認有據。

 3.而被告郭春成亦辯稱：被告郭榮宗在伊家裡聊天時，有說可

   以出資300 萬元作為抓賄選大隊獎金，而伊有跟被告郭榮宗

   說將該300 萬元拿出來叫大家幫忙抓賄選云云。惟查，被告

   郭春成於調查局詢問或檢察官偵訊均未曾表示被告郭榮宗向

   其提及之300 萬元是針對抓賄選大隊之獎金，直至本件提起

   公訴，並將卷證公開後，始見被告郭春成為此抗辯，顯有附

   和被告郭榮宗辯詞及其個人脫免罪責之情，已難認被告郭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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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所辯為真，自不足採為對被告郭榮宗有利之認定。

 4.又被告郭榮宗之辯護人雖辯謂：就選罷法第97條文意解釋觀

   之「約其為一定之競選活動」應與約其參與競選或約其登記

   為候選人等類似文字作為規範才是，故應認為不包含勸進之

   行為；且從文義觀之，倘「約其為一定之競選活動」可包含

   勸進之行為，立法者無就約其放棄競選為規範之必要，故反

   面可證不包括勸進之行為云云；被告郭春成之辯護人則辯護

   稱：最高法院、高等法院之相關刑事判決對「約其為一定之

   競選活動」之勸進行為並未有相關之判決，故應從選罷法第

   97條之立法目的作合憲性解釋，至於合憲性解釋必須選舉活

   動有危害民主選舉之公平競爭始屬之，被告郭春成勸進他人

   參選之動機是為瓜分其他參選人票源以提高共同被告郭榮宗

   之當選機會，然選罷法第97條之規範意旨並不保障特定參選

   人的票源不被其他人參選人瓜分，故被告郭春成所為無礙於

   人民之參政權、選舉權等憲法權利及民主選舉之公平性，並

   無違反選罷法第97條之立法目的，只能由選民透過選票評價

   ，非司法所能介入云云。然查，選罷法第97條第1 項係以「

   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為構成要件，於

   72年7 月8 日修正理由即載明：為貫徹防止金錢介入選舉「

   搓圓仔湯」等之弊端，爰於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候選人」

   之下增列「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俾適用於已登記之候選

   人及未登記者；另於94年11 月30 日再為修正，修正理由載

   明：「一、對候選人或具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

   ，使候選人或具候選人資格者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

   之行為，使國家公職間接淪為候選人間買賣商品，民主選舉

   之公平性喪失殆盡，惡性非輕，原所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上600 萬元以下罰金，實不足昭顯其惡

   性，並嚇阻此類犯行，爰提高刑度至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200 萬元以上2000萬元以下罰金。二、第二項文

   字不作修正，惟配合第一項之修正，本項適用處罰之刑度及

   罰金一併予以提高。三、為杜絕賄選，增列第三項明定對於

   所謂「搓圓仔湯」之行為，處罰其預備犯」，觀諸上開條文

   之立法目的乃在禁止以不正利益交換，使國家公職淪為商品

   買賣，則在以不正利益使他人參選之情形，雖非屬「約其放

   棄競選」涵射之範圍，然以不正利益作為代價而勸進他人參

   選之行為，客觀上自應已足以動搖或鞏固相當人數選民之投

   票意向，而干擾、影響選民之投票行為，主觀上亦有操控選

   舉之意圖甚明，顯已對民主選舉之公平競爭產生危害，並足

   以影響選舉之公正性，故從本條立法目的為解釋，應認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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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利益勸進他人參選之情形即屬「為一定之競選活動」之構

   成要件所含括之範疇，始符本條保護選舉公正性之立法本意

   ，則被告郭榮宗及郭春成之辯護人之上開抗辯，恐係誤解選

   罷法第97條之第1 項規定之立法意旨，難認有採。

 5.再者，被告郭榮宗之辯護人另辯護稱：依選罷法第97條立法

   理由觀之，勸進他人參選與勸退或搓圓仔湯之情況截然不同

   ，蓋勸退或搓圓仔湯之情形會使選舉人喪失或減少選擇機會

   與對象，但在勸進他人參選之情形，反而是使選舉人增加選

   擇機會與對象，候選人間彼此透過公平競爭之方式爭取勝出

   ，無寧更可促進民主、選賢與能，且依我國國情，企業大老

   、政商名人公開支持、勸進特定候選人之情形，不勝枚舉，

   故勸進應非選罷法第97條之規範範疇云云；被告郭春成之辯

   護人則辯謂：依選罷法第97條之立法理由觀之，勸進他人參

   選之情形，反而是使有候選人資格能行使參政權，並使選舉

   人增加選擇機會與對象，況且當今台灣之選舉開銷皆高不可

   攀，若認為勸進之方式構成行求期約或交付現金，將實質剝

   奪無財力之人之參政權，不符合選罷法第97條之立法目的，

   故被告至多僅違反政治獻金法相關行政裁罰之規定，與選罷

   法第97條之罪無涉。惟查，民主之本質是主權在民，由全體

   公民依其個人意志為選舉投票權之行使，而將國家之行政權

   或立法權交由特定人為執行，以達選賢與能、為民服務之民

   主最終目的，而在此情形下具有參政權之公民，自得決定是

   否參選接受全體國民及公民之檢驗，並使全體公民再未經任

   何人之操弄下，可藉投票權之行使選擇或決定心目中適合之

   候選人人選，最終經由選舉結果以展現全體具有公民權之國

   民之意向為何，如此方為民主常態。然本案情形則係被告郭

   榮宗已將參與本屆桃園市觀音區之市議員選舉，且分析勸進

   與其個人固有票源無涉之人來參選，以瓜分其他與其政治立

   場或黨籍有異之候選人之選票，而達其最終能順利當選之目

   的，顯與上開所稱之民主常態有異，已難認屬公平競爭之民

   主模式。況且，被告郭榮宗之辯護人所稱企業大老、政商名

   人公開支持、勸進特定候選人之情形，該勸進他人參選者實

   際上均未參選，而其等勸進特定人參選之理由，多係因特定

   被勸進者之個人名望、歷練、政治理念、政治抱負或為民服

   務之熱忱，有與其等之個人政治意向相契合或為之仰慕，始

   會公開表態勸進特定人參選，故勸進者之目的，實係藉由被

   勸進者之參選去實現其等個人政治理念，然與本案之情形，

   顯然有別，被告郭榮宗之辯護人以此為據，恐非適例，自難

   有憑。至於被告郭春成之辯護人雖以處罰出資勸進他人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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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將實質剝奪無財力之人之參政權，不符合選罷法第97條

   之立法目的云云，然本件之案情當與其所稱之情節有異，因

   被告郭榮宗既已確定參選本屆桃園市市議員選舉，而其欲出

   資給證人廖薛文參選之目的，並非是協助無資力之人，以通

   過參選時所應繳交各類選舉保證金之最低門檻限制，已見被

   告郭榮宗之動機並非正當，甚有可議之處，則被告郭春成之

   辯護人上開所提出之主張，顯非適論，不足憑採。

 6.又被告郭榮宗之辯護人另辯稱：依照起訴書犯罪事實描述郭

   春成只有提到請黃茂實勸進廖薛文，無提到亦可勸進徐金鳳

   或梁興明，甚至反對黃茂實推派徐金鳳參選，此與起訴書稱

   郭榮宗之犯意亦可及於勸進徐金鳳或梁興明不符云云。而查

   ，檢察官係以證人即同案被告郭春成之證述為本件起訴書犯

   罪事實之認定基礎，並據此認定被告郭榮宗係以提出300 萬

   元作為行求之對價，並由證人黃茂實分得100 萬元，出來參

   選之候選人可分得200 萬元，並委請被告郭春成將此事告知

   證人黃茂實乙節，然為本院所不採，理由詳如前述，則被告

   郭榮宗之辯護人執本院已認定起訴書所認有誤之處，作為上

   開推論起訴書有前後矛盾之處，而認公訴意旨所憑有誤，恐

   難有據。

 7.被告郭榮宗之辯護人復辯護稱：倘遊說證人黃茂實勸進證人

   廖薛文該當於預備行賄罪，但證人廖薛文決定參選係屬巧合

   且係早已做成之決定，與被告無任何關係，故被告根本未至

   著手，應屬不能犯而不罰，縱然認為行為人已著手施行，猶

   因絕無客觀危險性而無處罰之必要；且基於預備犯並無共同

   正犯之概念，因被告郭榮宗並非實際從事預備行為即遊說黃

   茂實之人，自不能與郭春成成立預備罪共同正犯繩之，則起

   訴書引用刑法第28條，認被告郭榮宗與郭春成係有犯意聯絡

   及行為分擔之共同正犯，顯有誤會云云。然按94年2 月2 日

   修正公布，95年7 月1 日施行之刑法第28條，排除陰謀犯、

   預備犯為共同正犯，其修法原理乃數人雖於陰謀、預備之階

   段有共同參與之行為，惟於著手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前，

   即已脫離者，對犯罪結果如令負共同正犯刑責，實有悖於平

   等原則，且與一般國民感情有違，故確定在「實行」概念下

   之共同參與行為，始成立共同正犯。上開排除之「預備共同

   正犯」，係指法無處罰預備犯之情形而言，如法律已將預備

   階段獨立成罪者，其共同參與該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仍

   應論以該罪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47 號、

   101 年度台上字第680 號判決要旨參照）。據此，預備犯「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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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之罪者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7條第3 項、第1 項有處罰預備犯

   之明文規定，則共同實行該犯罪者，自應論以共同正犯，則

   被告郭榮宗之辯護人抗辯修正後刑法28條未處罰預備共同正

   犯，乃誤解刑法修法後所適用之範疇，自不足採信。

 8.至被告郭榮宗之辯護人另辯謂：縱使起訴書指涉被告郭榮宗

   之犯罪事實為真，然本案中黃茂實係勸進廖薛文之關鍵人物

   ，在其拒絕為被告郭榮宗說項後，勸進廖薛文參選之進一步

   計畫根本無從謀定，僅至謀議階段，遑論著手前之預備行為

   。是此犯罪過程未至「預備」階段即告失敗，起訴書論以郭

   榮宗與郭春成謀議後，由郭春成接觸遊說即屬預備犯，容有

   誤會云云。惟按刑法對陰謀、預備、著手、既遂之行為階段

   ，就侵害法益之輕重，分設有處罰之規定，刑法第25條所謂

   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係指對於構成犯罪要件之行為，

   已開始實行者而言，若於著手此項要件行為以前之準備行動

   ，係屬預備行為，除法文有處罰預備犯之明文，應依法處罰

   外，不能遽以未遂犯罪論擬（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684 號判

   例要旨參照）。經查，本件被告郭榮宗與郭春成之賄選行為

   ，係欲透過證人黃茂實向其他候選人廖薛文為之，且被告郭

   春成已向證人黃茂實提出要向證人廖薛文為行求之條件，至

   證人黃茂實最終雖明確拒絕，依上揭最高法院判例要旨，仍

   屬著手交付賄賂之要件行為以前之準備行動，為預備行為無

   訛，則被告郭榮宗之辯護人上開辯稱僅屬謀議階段，未達預

   備階段，要無可取。

 (十二)至於，證人黃遠賢、黃謀境於調查局詢問及偵訊時均證述：

   於103 年8 月19日與證人黃茂實會客時，被告郭春成未談及

   被告郭榮宗欲給證人黃茂實100 萬元一事云云。然查，證人

   即同案被告郭春成及證人黃茂實均證述103 年8 月19日是以

   手勢比劃之方式，講到被告郭榮宗先前委託被告郭春成所提

   到派人參選證人黃茂實可獲得100 萬元，而證人黃遠賢、黃

   謀境並未參與被告郭榮宗委託被告郭春成勸說要給證人黃茂

   實100 萬元，請證人黃茂實支持證人廖薛文參選之過程，則

   證人黃謀境及黃遠賢於於調查局詢問及偵訊時均證述未聞被

   告郭春成向證人黃茂實提及被告郭榮宗要給100 萬元，亦符

   事理之常。準此，當不能以證人黃遠賢、黃謀境均證稱於10

   3 年8 月19日未聽聞被告郭春成向證人黃茂實表示支持證人

   廖薛文參選，可獲得被告郭榮宗所支付之100 萬元一事，進

   而推論被告郭榮宗未曾委託被告郭春成上開情事，則證人黃

   遠賢、黃謀境於調查局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自不足以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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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被告郭榮宗認定之依憑。

 (十三)綜上所述，被告郭榮宗、郭春成所辯各節，核係卸責之詞，

   不足採信。是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二人之前揭犯行均堪

   以認定。

二、論罪科刑部分：

 (一)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所稱之行求、期約、交付行為，係屬

   階段行為，而所謂「行求賄選階段」，係指行賄者自行向對

   方提出賄賂或不正利益，以備交付，即屬行賄者之單方意思

   表示行為，不以受賄者之允諾為必要；是該條之規定僅係以

   行為人有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賄賂或不正

   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之意思表示，即

   已構成，不以該候選人或該具有候選人資格者承諾為必要（

   最高法院89年度台非字第1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核被告郭

   榮宗、郭春成所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7條第3

   項、第1 項之預備對於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賄賂，而約

   其為一定之競選活動罪。至公訴意旨除認被告二人有行求賄

   絡之犯意聯絡外，另認被告二人亦具有期約賄絡之犯意聯絡

   （詳見本院卷第2 頁反面），然證人黃茂實對於被告郭榮宗

   、郭春成二人之行求賄絡之行為，始終並未應允，亦未將被

   告郭榮宗、郭春成二人行求之意，轉知使證人廖薛文知悉，

   顯見雙方從未相互約定交付賄賂，而其意思已經合致之階段

   ，自認難有被告二人有期約賄絡之犯意聯絡，則公訴意旨上

   開所認，容有誤會，應予指正。

 (二)雖95年7 月1 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28條已將「實施」修正為

   「實行」，目的在排除陰謀及預備共同正犯之成立，惟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7條第3 項規定，已將預備階段獨立成罪

   ，已如前述，則被告郭榮宗與郭春成就上開所犯預備對於具

   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賄賂，而約其為一定之競選活動之犯

   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審酌被告郭榮宗、郭春成等罔視選舉制度為民主政治之基石

   ，亦為民主政治最重要之表徵，須由選民評斷候選人之才德

   、品行、學識、操守、政見而選賢與能，其攸關國家政治之

   良窳甚鉅，賄選為敗壞選風之主要根源，不惟抹滅實行民主

   政治之真意，亦影響選舉之公正性與社會之風氣，扭曲選舉

   制度尋求民意之真實性。而被告2 人原欲藉行求賄選，以求

   得被告郭榮宗順利勝選之目的，不僅敗壞選舉風氣，亦破壞

   民主機制之正常運作及選舉之公平性，雖因尚未著手為賄選

   ，而止預備賄選之階段，然仍敗壞社會良善選風，所為均不

   足取，兼衡被告2 人在本件犯行參與之程度、素行、犯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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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機、目的、手段、犯後態度、生活狀況及智識程度等一切

   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以資懲儆。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 章之罪或刑法

   分則第6 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

   告褫奪公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 條第3 項定有明文

   。而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寓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

   項之特別規定，不受宣告1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法院自

   應優先適用，最高法院81年度台非字第246 號判決亦同其意

   旨。本案被告二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7條第3 項

   、第1 項之預備對於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賄賂，而約其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罪（即第5 章之罪），且經宣告有期徒刑

   以上之刑，依前揭說明，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

   條第3 項、刑法第37條第2 項之規定，各宣告褫奪公權2 年

   。

 (四)末按應沒收之物，雖不論有無扣案均應宣告沒收，惟對於未

   扣案者，除有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應予追繳，或追徵

   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特別規定外，以具體存在之特定原

   物，始得宣告沒收。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八十九條第四項

   前段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

   人與否，沒收之。其所謂預備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

   仍以該賄賂已經備妥而得以特定之物，始得據以宣告沒收（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04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卷

   內並無任何證據足資證明，被告郭榮宗與郭春成於預備行求

   當時，已經備妥預備用以行求之財物，則揆諸前開說明，被

   告郭榮宗、郭春成以言詞行求之財物「200 萬元」，自無庸

   諭知沒收。

 (五)而檢察官移送併辦之103 年度選偵字第54號之案件，與本件

   起訴之犯罪事實為同一事實，自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已併

   予審酌，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97條第3 項、第1 項、第113 條第3 項，刑法第11條、

第28條、第41條第1 項前段、第37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劭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7     月    15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張明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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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羅  蓉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7     月    16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7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

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2 百萬元以上 2 千萬元以下

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 2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 2 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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